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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快报暨业绩预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数据以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64,624,470.89 375,651,261.18 -2.94 

营业利润 -44,699,809.93 59,136,070.10 -175.59 

利润总额 -46,719,953.33 65,506,331.26 -171.3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437,040.00 53,090,281.31 -157.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3,763,341.26 38,538,623.37 -187.6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3 0.64 -151.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7% 12.32% 减少 18.09 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56,698,876.09 643,472,609.51 17.6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474,715,045.53 546,279,062.50 -13.1 

股本 92,807,500.00 92,180,000.00 0.6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5.12 5.93 -13.66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数据均以公司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3、以上增减变动幅度数据如有尾差，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内部组织架构及研发平台的建设，持续对技术创新和

人才建设等方面进行战略性投入，积极引进管理人才及研发人员，相关管理及

研发费用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多。此外，受整体宏观经济、疫情反复及国际

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

价格同比上涨，对公司经营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在上述因素的叠加影响下，公司利润增长情况不及预期，导致公司营业利

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等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增减变动较大。 

三、业绩预告更正的主要原因 

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披露了《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预计 2022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5,400 万元至-6,400 万元；预计 2022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5,300 万元至-6,300 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

的业绩与公司在 2022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中预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相差约-2,356万元至-3,35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相差-1,924万

元至-2,924 万元。 

公司披露业绩预告公告时，预计 2022 年度营业收入约为 42,000 万元，其

中，其他业务收入约为 5,800 万元，主要为原材料、代采部分辅料的贸易类销

售收入。 

由于公司在披露 2022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时，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中“主要责任人”与“代理人”判断出现偏差，对本期开展的贸易类

电解铜、PCB 客户配套铜材等的销售采取总额法核算，具体合同条款体现为：

产品交付前，产品灭失、毁损的风险由乙方（公司）承担；产品交付后或甲方

（客户）无正当理由拒绝接收产品的，产品灭失、毁损的风险由甲方（客户）



承担。上述销售公司原理解此类商品在转让给客户之前系通过合同契约形式进

行控制,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承担了该商品的存货风险，能够主导该商品

的使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同时公司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

责任，因此公司作为主要责任人，对营业收入采取总额法确认。随着年度审计

工作的展开，并与会计师进行充分地沟通，上述销售业务系公司通过向供应商

采购后通过贸易业务方式进行销售、相关商品物流由供应商直接发货或客户到

供应商自提方式进行，不符合收入准则有关控制权的有关规定。因此，公司按

收入准则对该类贸易收入应采取净额法进行确认，该调整导致公司业绩预告中

的本期营业收入额出现调减。 

由于公司在披露 2022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时对上述贸易类业务会计处理适用

准则理解不准确，导致预计公司达成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 2022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 2022 年营业收入相关业绩考核目标。经与年度审计会计师

沟通，对营业收入适用准则内容不当之处进行了修正，相应调减收入后，导致

公司 2022 年相关股权激励计划中营业收入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因此需冲回前

期已计提的股权激励费用约 3,500 万元，从而导致 2022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相应调整。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影响致以诚挚的歉意，董

事会将督促管理层及相关部门加强与年审会计师的沟通，坚持审慎性原则，保

障业绩预告的准确性。 

四、其他说明 

公司上述贸易类业务主要发生在 10、11 月份，少部分贸易业务发生在 6 月、

9 月。其中：6 月份销售金额约为 10.81 万元，6 月份业务调整后销售金额约为

1.50万元，调整金额约为 9.32万元，占 2022年上半年营业收入比例为 0.05%；

6 月及 9 月份销售金额合计约为 685.89 万元，6 月及 9 月份业务调整后销售金

额为 2.84 万元，调整金额约为 683.06 万元，占 2022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比例

为 2.47%。 

因 6 月份及 9 月份业务调整金额占相应已披露未经审计报告期间收入金额

较小，未达到重大会计差错标准，不属于重大会计差错。总额法调整净额法对



公司当期经营业绩影响较小，相关期间利润未发生变化，不会出现导致引起投

资者投资决策的情形，不属于披露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情况，从重

要性水平角度出发，公司判断不需要对已发布公告进行更正。 

五、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2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2月 28日 


